
温人社发〔2015〕270号
关于印发温州市区大病保险用药管理服务

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发区社保分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温州市区大病保险用药管理服务操作规程（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5年11月6日

温州市区大病保险用药管理服务

操作规程（试行）

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将格列卫等15种药品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围的通知》（浙人社发〔2015〕11号）、《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发浙江省大病保险特殊用药管理服务协议》（浙医保〔2015〕17号）和《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温州市大病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温政办〔2015〕81号）要求，为加强和规范大病保险药品使用管理，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以下操作规程：

一、大病保险用药范围

大病保险药品指《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将格列卫等15种药品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围的通知》（浙人社发〔2015〕11号）等浙江省有关文件确定的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围的药品。

二、保障对象

大病保险药品的保障对象为温州市区大病保险参保人员中符合大病保险药品使用适应症的患者（含国家工作人员子女医疗统筹、离休人员无固定收入配偶医疗保险和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三、就医与供取药管理

（一）建立大病保险药品使用备案制度。参保患者经指定定点医疗机构诊断需要使用大病保险药品的，首次使用前应在就诊指定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办（科）领取《温州市大病保险药品用药申请单》（三联），由就诊指定责任医师填写、签字，由参保人持该《申请单》及下列材料至就诊指定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办（科）办理核准登记备案手续：

1、本人社会保障卡、医疗证；

2、指定定点医疗机构相关医疗文书：

（1）《医疗证明书》；

（2）病理检查报告单；

（3）相关检查及化验报告单；

（4）门诊病历或出院小结；

（5）大病保险药品处方等材料。

首次用药后，参保人员因病情需要仍需继续使用大病保险药品的，凭定点医疗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开具的大病保险药品处方，经指定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办（科）审核盖章后，方可在指定定点医疗机构或指定定点药店购买大病保险药品。未经指定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办（科）审核盖章的外配处方，指定定点药店不得向参保人配售大病保险药品，否则大病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二）建立大病保险药品指定责任医师制度。大病保险药品指定责任医师应由温州市三级综合性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中与大病保险药品相关临床学科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医师或科室主任担任。指定责任医师的推荐工作由指定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办（科）负责落实，具体名单经医保办（科）汇总盖章后报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确认。

指定责任医师应本着因病施治、合理用药的原则，为参保患者选择治疗必需且疗效明确的药品，减轻参保人就医负担。指定责任医师的主要职责为：负责对参保患者使用大病保险药品治疗的诊断、评估、开具处方和随诊跟踪；负责对参保患者病情发展后续用药评估确认；负责对参保患者大病保险药品治疗流程的宣教、咨询；协助提醒参保患者向药品企业申请无偿供药手续。

指定责任医师在接诊过程中应认真核对参保患者个人信息，做到人、证、卡相符，严格依照药品说明书，准确把握大病保险药品适应症，不得扩大或调整使用范围，并在《医保证历本》真实记录病情、开药时间和剂量等相关内容。

（三）建立大病保险药品定点供取药制度。参保患者用药必须凭大病保险药品指定责任医师开具并经指定医院医保办（科）盖章后的处方，持医保证历本、社会保障卡至指定定点药店购药；享受免费供药待遇的参保人员，按规定的免费供药流程持相关资料前往指定定点药店办理手续后，领取免费供药。

愿意承担大病保险药品定点服务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符合新修订《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有关经营冷链产品的规定，并配备符合GSP要求的质量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完善的药品销售和售后服务系统以及具有大病保险药品管理经验等条件的，经审核后可作为大病保险药品指定定点药店。

指定定点医疗机构和指定定点药店应建立大病保险药品供应管理制度；设置大病保险药品服务岗位，配备专人负责本单位大病保险药品管理服务工作，明确职责，规范流程；加强大病保险药品销售、保存等管理；完整记录参保患者大病保险药品使用信息、跟踪用药情况并定期上报医保经办机构。

四、大病保险药品费用结算办法

大病保险药品医保结算价格由省人力社保厅通过谈判确定，统一调整，统一执行。指定定点医疗机构和指定定点药店应按省人力社保厅谈判确定的价格销售大病保险药品，不得超过谈判价格，发生超协议价格销售的行为，严肃查处。

（一）参保人员在指定定点医疗机构或指定定点药店使用或购买大病保险药品，符合医保政策规定的医疗费用，在市区医保信息系统改造完成前，实行手工结算；信息系统改造完成后，逐步过渡到刷卡结算。参保人员个人负担的部分，由指定定点医院机构和指定定点药店向参保患者收取，属大病保险基金支付的部分，应当如实记帐，由医保经办机构审核后按医疗保险结算办法拨付。

（二）省内异地就医的参保患者，在就医地大病保险药品指定定点医疗机构或药店购买大病保险药品发生的费用，携带规定的相关原始材料至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按规定报销；跨省异地就医的参保患者经核准登记备案后，在就医地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购买大病保险药品发生的费用，按浙江省大病保险药品谈判价格纳入我市大病保险支付范围，参保患者可携带规定的相关原始材料至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按规定报销。

（三）参保人员在浙江省人力社保厅大病保险药品谈判价格协议生效前发生的大病保险药品费用，经审核后，均按协议价格纳入2015年度大病保险合规费用范围。

五、服务管理要求

（一）医保经办机构要督促定点医疗机构及时做好参保患者大病保险药品核准登记备案工作，加强对大病保险药品使用过程的动态监管；对指定责任医师使用大病保险药品、指定药店的大病保险药品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就诊医院、指定药店和指定责任医师分别纳入“两定机构”管理和医保医师协议管理，对违反医疗保险管理规定的行为应及时处理并上报市人力社保部门。违规情节严重的人员，暂停或取消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资格，违规情节严重的定点单位，暂停或取消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资格。

（二）指定定点医院应加强对大病保险药品的管理。大病保险药品指定责任医师开具大病保险药品处方后，对需注射使用的大病保险药品，指定定点医院应提供相应的医疗技术服务。大病保险药品指定责任医师使用大病保险药品应严格按照大病保险药品使用说明合理用药。对不规范诊治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超药品说明书用药等违规使用大病保险药品发生的医疗费用，大病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对违反规定支出的大病保险基金，由医保经办机构负责追回。

（三）指定定点药店应认真执行大病保险药品有关管理规定和要求，加强对本单位质量管理人员和冷链药品操作人员的管理，相关人员、设备、安全等应符合新修订《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和医保相关规定。要严格按规定做好大病保险药品配售的审核、登记用药信息、配药等各项相关服务工作，未按规定操作发生的费用，由指定定点药店承担，造成大病保险基金损失的，由医保经办机构负责追回。

（四）任何单位或个人采用欺诈、欺骗或其它手段骗取大病保险药品待遇的，按《社会保险法》及医疗保险政策规定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操作规程由市人力社保部门负责解释。

本操作规程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附件：1．浙江省大病保险药品目录

2．大病保险药品指定定点医疗机构及指定定点药店名单

3．温州市大病保险用药申请单

附件1
浙江省大病保险药品目录

	序号
	医保编码
	医保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商品名
	剂型
	规格
	单位
	转换比
	生产企业

	1
	Db0020151001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
	Imatinib Mesylate Tablets
	格列卫
	片  剂
	0.1g
	盒
	60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2
	Db0020151002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Pemetrexed Disodium For Injecton
	力比泰
	注射剂
	500mg
	瓶
	1
	Eli Lilly & Company

	
	
	
	Pemetrexed Disodium For Injecton
	
	
	100mg
	瓶
	1
	

	3
	Db0020151003
	★吉非替尼
	GefitinibTabLets
	易瑞沙
	片  剂
	0.25g
	盒
	10
	AstraZeneca UK Limited

	4
	Db0020151004
	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
	Doxorubicin Hydrochloride LIposome Injection
	里葆多
	注射剂
	20mg/10ml
	瓶
	1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5
	Db0020151005
	★西妥昔单抗注射液
	Cetuximab Solution for Infusion
	爱必妥
	注射剂
	100mg（20ml）
	瓶
	1
	德国默克公司（Merck KGaA）

	6
	Db0020151006
	注射用地西他滨
	Decitabine for Injection
	晴唯可
	注射剂
	10mg
	支
	1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Decitabine for Injection
	
	
	25mg
	支
	1
	

	
	
	
	Decitabine for Injection
	
	
	50mg
	支
	1
	

	7
	Db0020151007
	抗人T细胞兔免疫球蛋白
	Anti-human T Lymphocyte Rabbit Immunoglobublin
	ATG- Fresenius S
	注射剂
	100mg(5ml)
	瓶
	1
	Fresenius Biotech GmbH

	8
	Db0020151008
	★注射用曲妥珠单抗
	Trastuzumab Injection
	赫赛汀
	注射剂
	440mg（20ml）
	瓶
	1
	Genentech Inc.

	9
	Db0020151009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VIIa
	Recombinant Human Coagulaiion Factor Vlla for Injection
	诺其
	注射剂
	1mg(50KIU)
	支
	1
	丹麦诺和诺德公司（Novo Nordisk A/S）

	10
	Db0020151010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Rituximab Injection
	美罗华
	注射剂
	100mg/10ml
	瓶
	1
	Roche Diagnostics GmbH

	
	
	
	
	
	
	500mg/50ml
	瓶
	1
	

	11
	Db0020151011
	★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
	Infliximab for Injection
	类克
	注射剂
	100mg
	瓶
	1
	Cilag AG

	12
	Db0020151012
	碳酸镧咀嚼片
	Lanthanum Carbonate ChewableTablets
	福斯利诺
	咀嚼片
	500mg
	盒
	20
	Shire Pharmaceutical Contracts Limited

	13
	Db0020151013
	尼妥珠单抗注射液
	Nimotuzumab Injection
	泰欣生
	注射剂
	50mg/瓶（10mL）
	瓶
	1
	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14
	Db0020151014
	注射用醋酸兰瑞肽
	Lanreotide acetate for injection
	索马杜林
	注射剂
	40mg
	支
	1
	IPSEN PHARMA BIOTECH

	15
	Db0020151015
	★特立帕肽注射液
	Teriparatide Injection
	复泰奥
	注射剂
	20μg:80μl，2.4ml/支
	支
	1
	Lilly France


备注：带“★”标记的药品，按照《浙江省大病保险特殊用药管理服务协议》有关规定具有免费供药承诺。

附件2

大病保险药品指定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序号
	名称
	地址

	1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温医一院新院区

浙江省温州市府学巷2号

	2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浙江省温州市学院西路109号

浙江省温州市划龙桥路306路

	3
	温州市中心医院
	温州市江滨西路康乐坊口
温州市下寅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街道鹅湖村头陀寺路1号

	4
	温州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温州市仓后57号

	5
	温州市中医院
	温州市大士门27号
温州市六虹桥蛟尾路9号

	6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温州市锦绣路75号


大病保险药品指定定点零售药店名单

	序号
	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1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温州市好喜好药品零售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区嘉福公寓1-4幢104-5号
	88107066

	2
	温州时代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谢池店
	温州市鹿城区谢池巷8号
	88819868

	3
	温州市一洲药品零售有限公司
	温州市公园路97号
	88877611

	4
	浙江温州医药商业集团老香山连锁有限公司老香山连锁总店
	温州市五马街168号
	88222737

	5
	温州叶同仁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药城
	温州市人民东路东信大楼一层
	88828883

	6
	温州一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附一店
	温州市瓯海区上蔡村桥头河锦园16幢115、116、117号
	85701080

	7
	温州市温医实训大药房有限公司
	鹿城区飞霞南路永泰大厦一层13号、126号
	88819631


附件3

温州市大病保险用药申请单
	姓名
	　
	个人编号
	　
	性别
	　

	身份证号
	　
	　
	　
	　
	　
	　
	　
	　
	　
	　
	　
	　
	　
	　
	　
	　
	　
	　
	年龄
	　

	疾病名称
	　
	就诊医疗                                                                                                                                                                                               机构
	　

	
	
	指定责任                                                                                                                                                                                      医师
	　

	首次使用

时    间
	　
	联系电话
	　

	申请药品

名    称
	　
	规格
	　
	购买数量
	　
	疗程

时间
	　

	指定医疗机构专业组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指定医疗机构医保办（科）
意见                  
	　
  审核人：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1、本表一式三联。一联（黑色）留存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办（科）；二联（红色）由参保人员自己留存；三联（绿色）由指定药店留存。本表限填一种药品，申请多种大病保险药品的，另行申请填写。本表单个疗程时间有效。

2、备案办理所需材料：（1）本人社会保障卡、医疗证；（2）指定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下列医疗文书：①《医疗证明书》；②病理检查报告单；③相关检查及化验报告单；④门诊病历、出院小结等；⑤药品处方。

3、温馨提示：参保人员首次使用大病保险药品，应持上述材料在指定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办（科）办理登记备案，今后因病情需要仍需继续使用大病保险药品的，应凭指定定点医疗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开具的大病保险药品处方，经指定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办（科）审核盖章后，方可在指定定点医疗机构或指定定点药店购买大病保险药品。未经指定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办（科）审核盖章的外配处方，指定定点药店不得向参保人配售大病保险药品，否则大病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4、申请药品如有免费供药承诺，指定责任医生应告知参保患者免费供药事宜。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5年11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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